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20〕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益性安葬设

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豫政办 〔2019〕59号)精神,切实加

强我市公墓、骨灰堂 (塔、墙)等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管理工

作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加快推进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管理,满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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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群众 “逝有所安”基本殡葬需求,倡导文明殡葬新风尚,推动

殡葬事业发展,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,为郑州市建设国

家中心城市作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大力支持公益性公墓、骨灰堂等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,2020

年郑州市级和中牟县、新郑市、新密市、荥阳市、登封市、郑州

航空港区、上街区各建成1个城市公益性公墓,各县 (市、区)、

开发区50%的乡镇各建成1个示范性农村公益性公墓,节地生

态安葬率达50%以上。2021年,全市每个乡镇各建成1个示范

性农村公益性公墓。距离乡镇较远且人口较多的行政村可以组团

建设规模适度的农村公益性公墓,实现殡葬基础设施市、县

(市)、乡镇、村全覆盖。

三、建设要求

(一)科学编制规划。坚持 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,城乡统

筹、科学规划,节约土地、生态环保,保障基本、方便群众”的

原则,按照集约化、园林化、生态化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。由

市、县 (市、区)级民政部门牵头会同发展改革、资源规划、生

态环境、城建、林业等部门,结合本行政区域殡葬改革发展需

求,编制公益性安葬设施专项规划,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执行,并

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。

(二)合理利用土地。公益性安葬设施应在规划确定的建设

用地区域内选址,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。城市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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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公墓建设用地按照公益性事业用地划拨,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

的土地性质和用途不得改变。按照辐射区域人口数量、满足

10—20年使用需求的原则确定公益性公墓面积,乡 (镇)级公

益性公墓占地面积不少于50亩,县 (市、区)级公益性公墓占

地面积不少于100亩,市级公益性公墓占地面积不少于200亩,

严禁公益性公墓大面积石化、硬化和永久性破坏土地。严禁在法

律法规禁止的区域内建设公益性安葬设施。

(三)明确建设标准。公益性公墓建设应做到 “四有”,即有

标识牌、有明显的区域界限、有统一的墓穴 (格位)标准、有配

套设施。公墓绿化率不低于50%,建筑物一般按栿级防雷要求

设防。墓区建设应至少包括 “四区”,即骨灰 (遗体)安葬区、

骨灰存放区 (骨灰堂、塔、墙)、祭扫服务区、业务办公区,应

同时配建绿地、公厕、消防设施、停车场及必要的给排水、照

明、通行道路等设施,做好无障碍设计。“四区”设计应满足日

常需求,同时兼顾祭扫高峰使用要求,符合相关防火和安全规

定,并满足安防疏散要求。骨灰 (遗体)安葬区应整洁、庄重,

立足保护自然环境、节约土地资源、创造园林化墓园等要求建

设。地面不建墓基,地下不建硬质墓穴,墓穴不得建石围栏。墓

碑要小型化、微型化、艺术化,高度不得超过80厘米、宽度不

得超过60厘米,应统一规格、统一标准,大力推广使用卧碑。

骨灰公墓单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0.5平方米,合葬墓穴占地面积

不得超过0.8平方米 (不含公共绿化和道路用地)。遗体公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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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符合规定的少数民族)单人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4平方米,双

人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平方米。墓位间以绿化带相隔。提倡

使用可降解骨灰容器。积极推广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、壁葬、

塔葬和骨灰集中存放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。骨灰存放区应建设骨

灰堂 (塔、墙),合理划分墓室,配置符合标准的骨灰存放架等

专用设施,做到 “两防一通”,即防火、防潮、通风。骨灰寄存

架之间的通道宽度应不小于1.2米,骨灰寄存室净高不宜低于

3.3米,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。单个骨灰安放格位面积不得超

过0.25平方米。祭扫服务区应在倡导文明节俭生态的基础上,

结合群众需求,设置焚烧、祭拜设施。有条件的,可设置移风易

俗和生命文化宣传栏 (廊)、祭扫群众临时休憩区等设施。业务

办公区应建设办公用房,公开墓穴价格、各项管理制度和服务投

诉电话,设有安葬 (放)档案保管设备。

四、规范管理

(一)完善审批手续。建设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,经乡镇政

府审核同意后,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。县级民政部门要自收到申

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,不予受

理或者审查不同意的,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市、县 (市、区)建

设城市公益性安葬设施,分别由市、县 (市、区)民政部门报同

级政府批准,并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。申请建设公益性安葬设

施,应当提交下列材料:申请书;可行性研究报告,包括安葬区

域、建设资金、用地和规模等内容;规划设计方案;土地使用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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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;相关管理制度。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的迁移或者拆除,应当

由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审核同意,报同级政府批准,并报上级

民政部门备案。市、县 (市、区)建设的城市公益性公墓的迁移

或者拆除,应当分别由市、县 (市)区民政部门报同级政府批

准,并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。

(二)建立完善制度。各级政府要将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纳

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,纳入城乡公共服务内容。发展

改革、自然资源、城建等部门要优先保障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需

要。民政部门负责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工

作,市、县 (市、区)建设的城市公益性公墓由本级民政部门负

责管理,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。乡镇政府要至少明确2名工作

人员负责辖区内公益性安葬设施的管理和服务等具体工作。乡镇

建设的公益性公墓专门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,可以由县 (市、

区)级人民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设置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解

决,优先选择建档立卡贫困户或者低保、特困救助对象担任,主

要负责乡镇建设的公益性公墓管理维护、档案管理、绿化美化、

环境卫生、安全防火等工作。

(三)加强日常管理。坚持公益性原则,允许向丧户收取墓

位建设成本费,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批准,并报民政部

门备案后实施。对低保户、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实行费用减

免,有条件的单位也可扩大到辖区居民。公益性安葬设施使用实

行实名登记,由遗属凭火化证明签署安葬协议后安排入葬。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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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墓地不得对外经营销售,禁止从事经营谋利活动,禁止修建宗

族墓地。倡导文明低碳祭扫,在公益性安葬设施内应当以文明、

低碳、绿色、环保的方式办理丧事或祭祀,提倡在公共祭祀区祭

奠,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纸扎、冥币等物品。市、县 (市、

区)建设的城市公益性公墓要设立网上祭祀平台,鼓励群众进行

网上祭祀。公益性公墓实行年检制度,年检结果及时向社会公

布,接受群众监督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公益性安葬设施

建设管理工作,将其作为保障基本民生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

要举措,列入重要议事日程,统筹谋划,全力推进。要建立健全

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,明确责任分工,完善政策措施,强化责任

落实,形成工作合力。

(二)加大资金保障。坚持政府主导,强化属地责任,加大

资金投入,市、县 (市、区)要将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资金和日

常运行、管理、维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鼓励企业、社会组织和

个人捐助、捐建公益性安葬设施。

(三)注重宣传引导。通过政策激励、正面宣传、说服教育、

党员带头等方式,引导群众将逝者安葬到公益性安葬设施内,提

高公益性安葬设施的利用率。

(四)强化责任追究。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公益性安葬设施

建设管理工作,按期完成目标任务,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责任不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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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措施不到位以及敷衍塞责、虚以应付的地方和部门,依法依

规严肃追究责任。公职人员在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管理工作中存

在玩忽职守、滥用权力、徇私舞弊等行为的,由其任免机关、单

位或者监察机关依规依纪给予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2020年2月20日

—7—



 主办:市民政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七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2月21日印发


		2020-02-27T03:28:59+0000




